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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申 请 人 ：纪 元（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30102194901200038）

立遗嘱人：纪静如（公民身份证号码
33010619260202152X）

申请人纪元向本处申请接受纪静如
位于杭州市胜利新村15幢1单元302室房
屋的遗嘱。经查，纪静如于 2017 年 11 月
25日在杭州死亡，纪静如生前立有代书遗
嘱，纪静如在遗嘱中表示在其过世后将上
述房屋遗赠给侄儿纪元。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纪静如的继承人
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其继承人或
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对纪元的接受遗赠申请向本处提
出异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本处将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公 告

台州奥立庆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卢庆法）：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刘花仙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玉劳人仲案字
[2018]第05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告知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
开庭通知书。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并定于2018年3月16日9时在玉环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玉环市玉城
街道广陵路103号市人社局五楼）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限你单位自本
案开庭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2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2月2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2民初4636号
孙国富、宋花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安金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孙国富、宋花燕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民初4636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1703元，
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353 元，由被告孙国富、宋花燕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473号

潘国华：本院受理原告文志伟诉潘国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546号

杭州容道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铭
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杭州容道实业有限公司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108号

章源、姜惠珍：本院受理原告王景升与章源、浙
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公司、姜惠珍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428号

吕蔡祥：本院受理的何玉君与吕蔡祥、吕建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初 242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61号

陈继华：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686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82号

甘华：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688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89号

江恒初：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68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040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圣基门类有限公司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定做货款49991元、违约金10000
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262号

陈鸣法：本院受理原告刘义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偿付借款本金220000

元、利息66000元（暂计至2017年4月10日）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334号

俞淑佳：本院受理原告王仁高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偿付借款本金100000
元、利息 500 元、违约金 8800 元（暂计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浙江国阳建设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
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469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2月2日

序号

1

2

3

债权名称

浙江国阳建设有限公司

永康市云霄机电有限公司

兰溪市雪如歌针纺有限公司

所在地

金华

金华

金华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9,035,686.45

6,656,900.32

19,938,980.52

利息

2,766,735.01

563,914.95

2,492,556.55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业

停业

停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

对所持有的1个资产包（编号：hz2018-00302号）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5,650.22]万元，包含债权[2]户，涉及本金[5,349.35]万元，

利息[300.87]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5]
年[6]月[21]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省的
金华[ 1]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
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拥有充分支付
能力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

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
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9
通讯地址：杭州是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2月2日

序号

1

分布地区

金华

合计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5,349.35

5,349.3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

对所持有的1个资产包（编号：hz2018-00303号）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8,137,28]万元，包含债权[3]户，涉及本金[7,615.73]万元，

利息[521.55]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5]
年[8]月[21]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省的
金华[ 1]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
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拥有充分支付
能力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

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
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9
通讯地址：杭州是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2月2日

序号

1

分布地区

金华

合计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7,615.73

7,615.7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恒
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处
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拥有对浙江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
总额11661.38万元，其中：债权本金9900.00
万元，利息1761.38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
息暂计算至2018年1月10日止。实际欠息
（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
准。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
保，抵押人浙江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武义县百花山工业区的工业房产、成文
青、吕慧名下位于永康市的住宅、浙江恒泰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机械设备进
行抵押；保证人为胡跃龙、胡新兵、胡新廷、
胡志雄、胡志清、施晓燕、星月集团有限公
司。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
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额款项。
我公司也可提供配资业务，买受人应在

竞买成功后的5日内支付首期款，该首期款
的比例不低于转让价款的30%，剩余部分可
进行配资，年利率不低于 11%，支付期限不
超过24个月（详情可咨询浙商资产）。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
年2月2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
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
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9-89172892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西路 88

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

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本公司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公开拍卖以下拍卖
标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
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5日向委托方提出
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宁波一清电气有限公司
等10户不良资产债权项目【该不良债权本
金人民币 151,131,826.22 元（截止 2018 年 1
月15日），利息人民币16,019,175.01元(截止
债权接收时基准日)，本息合计人民币 167,
151,001.23 元】。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
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次拍卖设
有保留价。

二、拍卖时间：2018年2月9日上午9时
至下午17时（延时的除外）。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
查阅资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
垂询（看样地点：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
时代广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 江 省 分 公 司 ， 联 系 电 话
0571-87163197）。本场拍卖为在淘宝资产
处置平台线上拍卖，竞买人须登陆淘宝资产
处 置 平 台（网 址 ：http://zc.paimai.taobao.
com/）报名参拍并交纳 270 万元竞买保证
金，具体保证金交付流程可以联系淘宝客
服，客服电话：400-822-2870。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主体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
拍卖标的的主体；

（4）其他情况见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该债
权的相关挂网文件。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
卖标的的，后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淘宝资产处置平
台（http://zc.paimai.taobao.com/）

五、咨询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345号晶信大楼8楼（宜必思酒店8楼）

六 、联 系 电 话 ：0571-85108026
13957190371（黄先生）13656676677（张先
生）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日

拍卖公告

张旺平：
张升红、吴江珍已将对你享有的债权

本金320万元及利息[经由东阳市人民法
院（2016）浙0783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书
和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7民终
3001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转让给我方。
请你自本通知刊登之日起尽快履行还款
义务。

通知人 王晓宏、张玉光
2018年2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


